窗体顶端

窗体底端

中评协关于推荐资产评估行业杰出代表和统计资产评估从业15-20年人员情况的通知
中评协[2013]56号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（注册会计师协会）：

为纪念中国资产评估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中评协”）成立二十周年，展现资产评估行业杰出代表的风采，进一步扩大资产评估行业的社会影响力，中评协决定为资产评估行业杰出人士制作“百名评估人画册”。同时为进一步了解自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成立以来，为评估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的相关人士的基本情况，我们拟对资产评估行业从业15-20年人员情况进行统计。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： 

一、资产评估师杰出代表推荐工作

各地方协会主要负责本省资产评估师杰出代表的推选工作，请各地方协会在历年受奖励优秀评估师中按照《受奖励资产评估师杰出代表推荐比例》，认真做好推荐工作，推荐条件如下：
（一）在评估行业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风范和对行业持之以恒的敬业精神；

（二）具有较高的管理协调和市场开拓能力，在资产评估机构内担任机构合伙人或股东；

（三）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和职业道德，会员诚信档案中无不良行为记录和提示信息记录；

（四）热爱行业，热心公益事业，关心、支持行业发展和协会建设，在行业立法、准则建设、评估市场支持与推介、技术援助、执业质量监管、后续教育培训、教材编写、课题研究、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；

（五）在评估行业从业20年者优先考虑。

二、统计资产评估行业从业15-20年人员情况

此次资产评估行业从业15-20年人员情况的统计工作，不仅包括目前仍在从事资产评估工作的相关人士，还应包括已退休的，并为资产评估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各地方协会会长、秘书长。

请各地方协会认真做好相关工作，于2013年4月26日前，将相关材料（电子版）报送中评协会员部。

联 系 人：宋 琼 

联系电话：010-88191797

电子邮箱：huiyuan@cas.org.cn
附件1：地方协会受奖励资产评估师杰出代表推荐比例

附件2：资产评估行业从业15-20年人员情况统计表
